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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 3月 13日至 31 日 

2000年 6月 12日至 30日 

2000年 11 月 27日至 12月 8日 

纽约 

 

  预备委员会第六届 

会议记录 2000年 11 月 27日至 12月 8日  

  增编 

  附件二 

  法院和联合国间关系协定草案 

  协调员提议的讨论文件 
 

  第 1条 
1
 

 

  本协定的目的 

 

 联合国和国际刑事法院 法院 分别根据 联合国宪章 ( 宪章 )和 国

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 规约 的规定缔结本协定 规定联合国和法院建立关

系的各项条件  

  第 2条 
 

  原则 

1. 联合国承认国际刑事法院是一个独立常设机构 根据 规约 第一条和第四

条 具有国际法律人格 并享有为行使其职能和履行其目的所必需的法律行为能

力  

__________________ 

 
1
 本讨论文件不包括序言 序言订正案文本将在预备委员会下一届会议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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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法院承认联合国根据 宪章 特别在国际和平与安全 经济 社会 文化和

人道主义发展方面负有责任 增进并激励对人权及基本自由的尊重及根据正义和

国际法原则 和平解决国际争端
2
 

3. 联合国和法院承诺尊重彼此的地位和职权  

  第 3条 
 

  合作和协调的义务 

 联合国和法院同意 为了方便有效履行各自的责任 双方将根据本协定和按

照 宪章 和 规约 的规定酌情在彼此之间密切合作 并就共同关心的事项咨

询对方意见  

  第 4条 
3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法院间的合作 
 

1. 安全理事会根据 宪章 第七章行事 将显然已实施 规约 第五条所述的

一项或多项犯罪的情势 根据 规约 第十三条第二款决定提交法院检察官 检

察官 时 联合国秘书长 秘书长 应立即把这项安全理事会书面决定连同

与安理会决定有关的文件和其他材料送交检察官 法院依照 规约 及 程序和

证据规则 向安全理事会提供资料 应通过秘书长转交
4
 

2. 安全理事会根据 宪章 第七章通过决议 请法院根据 规约 第十六条不

开始或进行任何调查或起诉时 秘书长应立即将这项请求转交法院院长和检察

官  

3. 如果法院依照 规约 第八十七条第五款第 2项或第七款 决定将不执行法

院的合作请求的情势通知安全理事会 或将某一事项提交安全理事会 法院书记

官长 书记官长 应通过秘书长 向安全理事会转达法院这项决定连同该案件

的相关资料 安全理事会将通过秘书长把安理会对该情况采取的任何行动通过书

记官长通知法院  

  第 5条 
 

  联合国和检察官间的合作 
 

1. 在适当考虑到 联合国宪章 规定的责任和职权 并依照联合国的规则和惯

例
5
 行事的情况下 联合国承诺与检察官合作 并应

6
为促成这种合作与检察官达

__________________ 

 
2
 一些代表团建议删除此款  

 
3
 一些代表团质疑第 4至第 8条对本协定的适当性  

 
4
 将在第 10条案文范围内重新审议本款最后一句的保留 内容和位置  

 
5
 一些代表团质疑保留此词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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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必要的安排 特别是在检察官根据 罗马规约 第五十四条行使其在调查方面

的义务和权利 依照该条第三款第 3项请求联合国合作时  

2. 在检察官根据 规约 第十五条自行决定开始调查时 对于检察官可能依照

该条第二款要求联合国机构提供进一步资料的请求 联合国承诺根据有关机关的

规则和惯例
7
 给予合作 检察官应向秘书长提出这种提供资料的请求 由秘书长

酌情送交有关机关的主管官员或其他适当官员  

3. 联合国和检察官可以协议 联合国根据保密条件向检察官提供文件或资料

但这些资料只可用于产生新证据 未经联合国同意 在诉讼任何阶段或其后 不

得向法院其他机关或第三方披露  

4. 检察官 联合国或其方案 基金和办事处可以商定必要安排 以方便为执行

本条规定进行合作 特别是为了确保资料的机密性 任何人员 包括已离职或在

职联合国人员的保护 及任何联合国业务或活动的安全或适当进行  

  第 6条
8
 
9
  

  关于联合国和法院间合作的一般性规定 

1. 在适当考虑到 宪章 规定的责任和职权 并依照联合国的规则和惯例行事

的情况下 联合国承诺与法院合作 向法院提供法院可能根据 规约 第八十七

条第六款请求提供的资料或文件  

2. 联合国或其有关方案 基金和办事处可以与法院缔结协定或达成安排 特别

是应法院的请求 按照 宪章 和 规约 向法院提供其他形式的合作和协助  

3. 如果披露资料或文件 或提供其他形式的合作或协助 会危及已离职联合国

人员的安全 或影响联合国业务或活动的安全或适当进行 法院特别应联合国请

求 可命令采取适当保护措施
10
 

第 7条
11
 

 

  法院对侵犯联合国人员 行动和旗帜的罪行行使管辖权时 联合国和法院间的

合作 

   法院对侵犯联合国人员 或涉及不当使用联合国旗帜 标志或制服 致使 
 

__________________ 

       
6
 一些代表团主张将 应 字改为 可以  

 
7
 一些代表团质疑保留此词的必要性  

 
8
 一些代表团质疑本协定第 4至第 8条的适当性  

 
9
 一些代表团建议将这一条摆在第 3条之后  

           
10
 一些代表团认为此款逾越 规约 的范围  

 
11
 一些代表团质疑保留这一条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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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死亡或重伤的犯罪
12
行使管辖权时 应经常

13
 向联合国通报这些案件的诉讼

情况  

  第 8条
14
 

 

 

  第 9条 
 

  互派代表 
 

1. 法院得以观察员身份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参加其工作 在允许观察员参加的情

况下 及讨论问题涉及法院感兴趣的事项时 联合国应根据有关机关的规则和惯

例 邀请法院出席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的会议  

2. 在安全理事会审议涉及法院活动的事项时 应安理会的邀请 法院院长或检

察官可以应邀向安理会发言 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给予协助  

3. 在不违反 程序和证据规则 和 法院规则 的情况下 当审理联合国感兴

趣案件时 联合国可应邀出席法院公开会议和法院分庭的公开听讯
15
 

4. 在不违反其业务规则的情况下 每当讨论联合国感兴趣的事项时 缔约国大

会应邀请联合国派遣观察员出席会议
16
 

  第 10条 
 

  交换资料 
 

1. 在不妨害本协定有关就法院审理中的特定案件提交文件或资料的其他规定

的情况下 联合国和法院应尽量在实际可行范围内 安排经常交换共同感兴趣的

资料和文件 特别是  

 (a) 联合国秘书长应  

  向法院转递在 规约 的发展方面与法院工作有关的资料,包括关于秘

书长作为 规约 保存人或任何其他与法院行使其管辖权有关的协定的

保存人所收到的通信的资料  

__________________ 

           
12
 一些代表团主张将 犯罪 改为 战争罪  

 
13
 一些代表团建议删掉这一词  

 
14
 工作组将对这一条的审议推迟至预备委员会下一届会议  

          
15
 一些代表团质疑此款的必要性  

           
16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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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法院通报 规约 有关由秘书长召开审查会议的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一

款和第二款的实施情况  

  除了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七款所作的规定以外 联合国秘书长应向所有非

规约 缔约方的联合国会员国或专门机构或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分送

根据第一百二十一条通过的修正案案文 及就接受修正案而发给秘书长

的函件 的副本
17
 

 (b) 法院书记官长应  

  根据联合国要求并依照 规约 和 程序和证据规则 向联合国提供

有关诉状 口头程序 命令
18
 和判决

19
 有关的资料和文件  

  征得法院的同意 根据法院的 规约 和规则 向联合国提供国际法院

依照 国际法院规约 要求的任何关于法院工作的资料  

2. 联合国和法院应尽量实现最大程度的合作 在收集 分析 公布和传播与共

同关心的事项有关的资料方面避免不必要的重复 双方应酌情合力确保尽可能增

加这些资料的用处和用途  

  第 11 条 
 

  保密 
 

 如果法院请求联合国提供某一国家或政府间组织或国际组织在保密基础上

向其披露在联合国保管 据有或控制之下的资料或文件 联合国应就披露该资料

或文件征求其来源方的同意 如果来源方为 规约 缔约国 联合国无法在合理

时间内就披露取得其同意时 联合国应将此情况通知法院 由有关缔约国和法院

依照 规约 解决披露问题 如果来源方不是 规约 缔约国 而且拒绝同意披

露 联合国应通知法院 说明联合国事前已对来源方承担保密义务 因此无法提

供请求的资料或文件  

  第 12条
20
 

  向联合国提出报告 

 法院应在其认为适当的情况下 通过秘书长向联合国提出有关其活动的报

告  

__________________ 

           
17
 一些代表团质疑此项的必要性  

 
18
 一些代表团建议删掉这个词  

 
19
 一些代表团建议在本协定内列入关于法院认为适当时向联合国转递涉及要求移交任何联合国

维持和平人员的资料的规定 可能是有用的  

 
20
 一些代表团质疑鉴于第 10条是否有必要保留这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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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第 13条
22
 

  国际法院 

 联合国和法院同意 根据 规约 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二款规定交请由国际法

院发表咨询意见的建议应提交联合国大会 由大会依照 联合国宪章 第九十六

条对请求作出决定  

  第 14条 

  人事安排 

1. 联合国和法院同意尽量在实际可行的范围内就人事标准 方法和安排进行协

商合作  

2. 联合国和法院同意  

 (a) 定期就双方官员和工作人员雇用问题方面的共同关心的事项 包括服务

条件 任用期限 叙级 薪金表和津贴 退休和养恤金权利及工作人员条例和细

则进行磋商  

 (b) 就人员的互调进行合作  

 (c) 尽量合作 使专门人员 系统和服务获得最有效的利用  

  第 15条 

  行政合作 

 联合国和法院应为最有效使用设施 工作人员和服务的问题时相协商 以避

免设立和开办重复的设施和服务 双方也可进行协商 探讨在具体领域设立共同

设施或服务的可能性 但以两个机构均能节省经费为条件  

  第 16条 

  会议服务和设施 

1. 联合国同意 经法院请求 联合国将在供求情况许可的情况下 根据本协定

第 18 条第 2 款提到的费用开支安排在联合国总部向法院提供缔约国大会及其主

席团举行会议所可能需要的设施和服务 包括笔译和口译服务 文件和会议服务  

__________________ 

 
21
 由于时间不足 工作小组没有时间在非正式协商时审议第 13至第 21 条 但工作组在非正式协

商期间短暂地讨论了第 13条  

           
22
 一些代表团质疑此条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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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向法院提供上述联合国设施或服务的条件 必要时可以为此制定补充安

排加以规定  

  第 17条
23 24 

  通行证 

 在不妨害法院自行签发旅行证件的权利的情况下 特别在没有此类旅行证件

的情况下 法官 检察官 书记官长及检察官办公室和书记官处的其他官员有权

按照联合国秘书长和法院可能制定的特别安排 在缔约国依照以 规约 第四十

八条为依据缔结的 国际刑事法院特权和豁免协定 或依照规定法院特权或豁免

的其他协定而予以承认的情况下 使用联合国通行证作为有效旅行证件
25
 

  第 18条 

  预算和财政事项 

1. 联合国和法院同意 根据 规约 第一百一十五条和第一百一十六条 经联

合国大会决定向法院提供经费的条件 应由联合国和法院另定安排加以规定  

2. 联合国和法院还同意 根据本协定进行的合作或提供的服务所需的费用和开

支 应由联合国和法院另定安排处理  

3. 联合国可以应法院的请求 根据本条第 2款的规定 就法院感兴趣的财政和

经费问题提供咨询意见  

  第 19条 

  本协定的实施 

 为实施本协定 联合国秘书长和法院可以根据联合国和法院的业务经验 作

出合乎需要的补充安排  

 ...
26
 

  第 20条
27 

  修正 

 本协定得由联合国和法院协议修正 双方议定的修正案经联合国大会和 规

约 缔约国大会依照 规约 第二条核准后在较迟核准者核准之日生效  
__________________ 

 
23
 有些代表团质疑本条是否必要 有些代表团也建议在完成有关法院特权和豁免的各条款之前推

迟审议本条  

           
24
 一些代表团建议 本条应予精简  

 
25
 有人建议不提 在缔约国依照以 规约 ...的情况下 等文字  

 
26
 有些代表团建议列入一条以解决联合国和法院间关于本协定的解释和实施的争议  

 
27
 有些代表团建议列入关于暂时适用本协定的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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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1 条
28 

  生效 

 本协定经联合国大会和 规约 缔约国大会依照 规约 第二条核准后在较

后核准者核准之日生效  

 下列签署人在本协定上签字 以昭信守  

 _____年_____月_____日订于纽约联合国总部 以联合国和法院的所有正式

语文写成 一式两份  

 

__________________ 

 
28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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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由于时间不够 工作小组推迟至下届会议审议下列建议  

  对第 8条的提议 

  提议 A 

 法院对被控告应对一项或多项法院管辖权内的犯罪负刑事责任行使管辖权

时 如果根据 联合国特权和豁免公约 或联合国所缔结的其他协定的规定 基

于该人独立为联合国服务而必须享有的豁免 联合国承诺在这种情况下与法院合

作 并在必要时依照有关文书的规定 放弃有关的人的特权或豁免 使法院得以

行使其管辖权
a 

  提议 B 

 对于法院管辖权内的犯罪 如第八条第二款 本条第 1 款不得妨害国际法

的有关规范 特别是 防止并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 第 6条和 规约 第二十七

条
b
 

提议 C 

 法院根据 规约 对被控告应对一项或多项法院管辖权内的犯罪负刑事责任

的自然人行使管辖权时 如果根据 联合国宪章 联合国特权和豁免公约 该

人基于为联合国服务而享有特权和豁免 联合国承诺为使法院行使其管辖权与法

院合作 根据法院的要求 放弃有关的人的特权或豁免
c
 

  增订条款提议 

  第 12条 之二 .议程项目
d
 

1. 联合国可以向缔约国大会提议审议项目 在此情况下 秘书长应据此通知大

会主席团主席 并提供任何相关资料 主席应把项目列入大会或其主席团下届会

议的临时议程内  

2. 法院可提议供联合国审议的项目 在此情况之下 法院应向秘书长通知法院

的建议 并提供任何相关资料 秘书长应将所提项目提交大会或安全理事会 并

酌情提交联合国其他机构  

 

 
 

 
a
 PCNICC/2000/WGICC-UN/DP.16  

 
b 
PCNICC/2000/WGICC-UN/DP.18

 

 
c 
PCNICC/2000/WGICC-UN/DP.14

 

 
d 
PCNICC/2000/WGICC-UN/D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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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8条 之二 .法院缔结的其他协定
e
 

1. 法院和联合国系统内的一个专门机构或其他政府间组织缔结一项协定之前

应告知联合国该项协定的性质和范围 并在其后通知联合国其已缔结了这项协

定  

2. 联合国和法院必要时应就联合国登记法院和缔约国或国际组织缔结的协定

的问题进行协商  

  增订条款 

 除非已按照规约第十三条第 2项向法院提交了情势 联合国和法院为了鼓励

各国为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 同意法院在遇有请求移交被控实施了发生

在嫌疑人国籍国境外的一项犯罪的嫌疑人的情事时 应根据第十九条第一款 依

照第十七条自行断定该案件的可受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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